附件5

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黄牌警示单
沪勘设质警示B[202×]010××号
责任人任职单位：
由于你单位人员（证书注册编号或身份证号）在一个记分周期（年月日—年月日）内累计被记分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给予你单位黄牌警示。
该责任人不得参加本记分周期内与质量有关评优活动，并按照规定记录你单位不良信用信息，相关信息将作为对你单位信用评价的依据。 
签发单位（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签收人：，签收日期：
本单一式三份，一份责任人留存，一份所任职的单位留存，一份行政管理部门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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